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B1 款 

产品说明书 
 

一、重要声明 

1、本产品为万能保险。保单账户中用于投资部分的价值将随着实际收益情况

发生变动，公司承诺投资部分的结算利率不低于年利率 2.5%，但结算利率超过最低

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2、本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仅供投保人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

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其中演示结算利率仅为方便说明所作的描述性的假

设，并非对未来的预期。 

 

二、万能保险运作原理 

万能保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在保单账户中拥有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人身保险产品。客

户购买万能产品所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风险保险费后进入投保人个人账户，由保险公司进行

投资运作，保险公司每月根据实际投资收益公布结算利率（公布的日利率保证不低于条款约定

的年保证利率对应的日利率），定期结算个人账户价值，直至保险合同终止。本产品无初始费用，

无保单管理费用，在退保时要扣除您需要补交的税收优惠额度作为退保费用。 

 

三、产品特色 

(一) 享税优 与基本医保相衔接 

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可在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

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本保障与基本医保、补充医疗互为补充。 

(二) 保障全 自负自费均可获赔 

责任涵盖住院医疗费用、住院前后门诊费用、特定门诊治疗费用，费用给付突破基本医保

目录；健康人群年度可享 20 万元医疗保障，累计可达 80 万元。 

(三) 门槛低 既往病症也可参保 

作为响应国家政策的惠民产品，首次投保免核保，对既往病症人员不拒保。 

(四) 有保底 退休账户按需使用 

万能账户保证利率2.5%，月度结算，无初始费用，无保单管理费用，可用于退休后购买商

业健康保险和个人自负医疗费用支出。 

 

四、保障责任 

(一) 医疗保险金 

医疗保险金的保障范围，是指符合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自付的，或者合同约

定的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详见条款附表二）的医疗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单个保单年度内个人自付费用高于合同约定的金额（详见

条款附表一）时的所有医疗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以给付限额为限），本公司在上述保障范

围内承担下列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 

（1）保险责任 

①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下同）住院治疗的，

对于其每次住院实际发生并支付的符合合同保障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本公司在扣除当地公费

医疗、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在该项责任给付限

额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 

其中，住院医疗费用是指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药品费、住院手术费、床位费和

其他费用。 

②住院前后门诊费用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在与住院相同的医

疗机构因与该次住院相同的原因在该次住院前七日内（含住院当日）以及出院后三十日内（含

出院当日）所实际发生并支付的符合合同保障范围的门诊治疗费用，本公司在扣除当地公费医

疗、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在该项责任给付限额

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前后门诊费用保险金。 

其中，门诊治疗费用是指包括医生诊断、处方、药品、检查、护理、医疗用品等在医疗机

构内发生的费用，以当地卫生或有关政府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限。 

③特定门诊治疗费用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

静脉注射化学治疗、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或肝硬化门诊治疗的，对其

每次门诊实际发生并支付的符合合同保障范围的特定门诊治疗费用，本公司在扣除当地公费医

疗、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在该项责任给付限额

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特定门诊治疗费用保险金。 

（2）若单个保单年度内上述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累计给付金额之和达到合同约定的单个保

单年度内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时，该保单年度内的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均终止。 

若保证续保期间内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累计赔付金额之和达到合同约定的保证续保期间内

累计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时，保证续保期间内的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均终止。 

（3）若被保险人在其医保所属地以外的医疗机构就医，且其已从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获得费用补偿，本公司在保障范围内按约定给付比例的80%给付相应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已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但未从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获得费用补

偿，本公司在保障范围内按约定给付比例的50%给付相应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已参加补充医疗保险，但未从补充医疗保险获得费用补偿，本公司在保障范围

内按约定给付比例的70%给付相应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已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但未从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

保险获得费用补偿，且未从补充医疗保险获得费用补偿，本公司在保障范围内按约定给付比例

的35%给付相应保险金； 

对于合同约定的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医疗必需且合理的进口材料，本公司

在保障范围内承担的费用范围为该材料费用的30%。若该进口材料无法用类似国产普通型材料替

代的，被保险人需向本公司申请，本公司将按照与国产普通型材料费用相同的方式给予赔付。 

(二) 个人账户积累 

个人账户累积可用于被保险人退休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和个人自负医疗费用支出，保险金

额以个人账户价值为限。 

 

五、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合同在约

定的保险期间内继续有效： 



(1)被保险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中国境外的诊疗； 

(2)患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

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3)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4)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5)被保险人自杀或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自杀或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6)被保险人斗殴、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7)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或注射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不

在此限）； 

(8)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9)被保险人参加潜水、跳伞或其他空中运动、登山、攀岩或攀爬建筑物、探险、武术比赛、

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10)被保险人戒酒或戒毒治疗、心理治疗、视力矫正手术、变性手术、整容整形或矫形手

术； 

(11)疗养、康复治疗、包皮环切、非医学必需的激素治疗、脱发治疗、美容、减肥、丰胸

或者缩胸手术、睡眠有关的研究或者治疗、戒烟、矫形、视力矫正手术、非意外事故所致的整

容手术； 

(12)使用假体装置、各种矫正器（包括义肢、义眼，及非急救中使用的颈托、夹板）、轮椅

及各种电动助行器械、助听器；常规视力检查、配制眼镜或隐形眼镜、视力治疗或视力训练； 

(13)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 

(14)被保险人的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

计分类（ICD-10）》为准）； 

(15)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恐怖主义行为； 

(16)被保险人作为捐赠人而进行的器官或组织摘除，器官供体寻找、获取以及从供体切除、

储藏、运送器官； 

(17)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产生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 

(18)质子重离子治疗费用； 

(19)基因治疗； 

(20)洁齿、镶牙、种植牙、牙列正畸术、色斑牙治疗； 

 (21)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保险费及支付方式 

本产品的保险费和交费方式由您与本公司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约定的保险费不得低

于您所投保的医疗保险金责任对应的风险保险费，且须符合投保当时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对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的相关规定以及本公司的规定。 

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分为一次交和月交，由您在投保时选择。如果您选择按月交纳保险费，

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应当在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以后各期的保险费。 

在合同的有效期内，您可向本公司申请变更交费标准，变更后的交费标准将在下一保单年

度适用。变更后的交费标准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标准，且应符合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

险的相关政策规定。 

本公司仅对符合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相关政策规定的保险费提供税优凭证。 

 

七、保单账户费用收取状况 



本保险收取的费用仅包括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您解除合同时，本公司将扣除您需要补交的税收优惠额度作为退保费用，用于

向税务机关补交税收优惠额度。 

 

八、账户建立及价值计算 

为履行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本公司于合同生效时设立个人万能账户。 

您每次支付保险费时，您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风险保险费后计入个人账户。 

在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将每季度至少一次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保单状态报告应

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的相关规定。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您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风险保险费后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价值按计入数额等额增

加； 

(2)如果保单是由其他保险公司转移到本公司的，原保单的账户价值须转入本公司，在扣除

风险保险费后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价值按计入数额等额增加； 

(3)本公司每月结算个人账户利息后，个人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个人账户利息数额等额增加； 

(4)每个保险期间期满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如果个人账户价值低于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

的，本公司将个人账户价值调升至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 

(5)个人账户价值仅可用于被保险人退休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支出和个人自负医疗费用支

出，个人账户价值按支出金额等额减少； 

(6)依据合同“差额返还机制”的约定，当差额返还金额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价值按差

额返还金额等额增加； 

(7)您选择将保单转移到其他保险公司的，合同的账户价值随即转移至您指定的保险公司，

合同终止。 

 

九、结算利率与保证利率 

1、结算利率 

每月 1日为结算日。在结算日本公司根据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结合实际投资状况，确定

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 

本公司在每月结算日零时结算个人账户利息。个人账户价值根据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

数，按本公司本月公布的上个月的结算利率进行累积。 

如果合同终止，本公司在合同终止时结算个人账户利息。个人账户价值根据合同在终止日

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合同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进行累积。 

2、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个人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本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5%，最低保

证利率所对应的日利率为 0.006772%。在保险期间内的实际结算利率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本公司将在每个保险期间期满日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根据最低保证利率计算个人账户最低保

证价值。 

 

十、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您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如果您已享受税收优惠，在您补交税收优惠额度后，本公司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 

若您符合合同“保单权益转移”中所述情况，则不享有犹豫期。 



解除合同时，您须填写合同解除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3)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专用单证或与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相关的其他证明和材料。 

自本公司收到合同解除申请书及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合同即被解除，对于合同解除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退保 

如果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且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

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资料的原件：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合同终止。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现金价值。 

 

十一、投资策略与资金运作 

本公司为履行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设立万能保险专用账户

进行资金运用。 

公司资产配置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原则。根据投资账户的负债特性和投资目标，考虑利

率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主要投资风险，合理配置大类资产，并通过一定

的风格化资产组合，最大限度提高投资账户的资产和负债在收益成本、期限结构上的匹配度，

追求投资收益的长期、稳定增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投资收益。 

 

十二、服务功能 

1、宽限期 

如果您到期未交纳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保险费交纳的宽限

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仍承担给付医疗保险金责任，但有权先从给付的保险金

中扣除您欠交的风险保险费。 

若约定的交费方式为一次性交纳，如果您在宽限期届满时仍未交纳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

限期满日的 24 时起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终止，本公司将不再承担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个

人万能账户保留且继续依照本条款“5.3 个人账户结算”的约定进行账户结算。 

若约定的交费方式为月交，如果您在宽限期届满时仍未交纳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

日的 24 时起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中止。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中止期间，本公司将不再

承担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个人万能账户保留且继续依照本条款“5.3 个人账户结算”的约定

进行账户结算。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中止之日起至本合同期满日，您可以申请恢复医疗保

险金保险责任效力，本公司有权对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核保，经您与本公司协商并就恢复

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达成一致意见后，自您交纳保险费之日的零时起，医疗保险金保险责

任效力恢复，您未与本公司就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恢复达成一致的，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

效力不恢复，且自本合同期满日 24 时起，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效力终止，个人万能账户保留且

继续依照本条款“5.3 个人账户结算”的约定进行账户结算。 

2、保单权益转移 

(1)若您在投保时选择的保险费交费方式为一次性交纳，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于合同某一

保单年度内申请将保单转移至已开办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

保险的其他保险公司。在其他保险公司同意接受您的保单权益转入后，本公司将与该接受保单



权益转入的保险公司办理相关转移事宜。相关转移事宜完成后，合同将于该保单年度周年日终

止。 

若您在投保时选择的保险费交费方式为月交，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于合同某一保单年度

内申请将保单转移至已开办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的其

他保险公司。在其他保险公司同意接受您的保单权益转入后，本公司将与该接受保单权益转入

的保险公司办理相关转移事宜。相关转移事宜完成后，合同终止。 

(2)您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本公司接受您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符合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的保单权益转入，转入时需符合合同的规定，并应

填写申请书，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①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②保单权益转入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3)若本公司接受您的保单权益转入的，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累计给付限额应扣除被保险人

累计已从其他保险公司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获得的赔付金额。 

(4)对于保单转入前您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保单，若该保单状态为宽限期内尚未交纳保险

费或者保单状态为中止的，本公司有权拒绝该保单权益的转入。 

若您未通过本公司的审核，本公司保留拒绝转入的权利。 

 

十三、投保示例 

尤先生，男，30 周岁，通过企业购买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B1 款，保障计

划二： 

1、交费金额：2400 元/年, 适用税率为 20%; 

2、交费方式：年交； 

3、合同生效日：2016 年 1 月 1日（假设生效当天建立账户）。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B1 款 

保单利益示例表 

被保险人：尤先生                                    性    别：男            

投保年龄：30 周岁                                    交费方式：年交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预

测 

年

龄 

会

计

年

度 

年交保费 累计保费 风险保险费
进入个人账

户的价值 
账户价值 退保费用 现金价值 

低 

30 1 2400  2400  207  2193  2248  439  1809  

31 2 2400  4800  297  2103  4460  859  3600  

32 3 2400  7200  297  2103  6727  1280  5447  

33 4 2400  9600  297  2103  9050  1700  7350  

34 5 2400  12000  297  2103  11432  2121  9311  

35 6 2400  14400  297  2103  13874  2542  11332  

36 7 2400  16800  447  1953  16222  2932  13290  

37 8 2400  19200  447  1953  18630  3323  15307  

38 9 2400  21600  447  1953  21097  3713  17384  



39 10 2400  24000  447  1953  23626  4104  19522  

40 11 2400  26400  447  1953  26219  4495  21724  

45 16 2400  38400  774  1626  38425  6121  32304  

50 21 2400  50400  1173  1227  50085  7348  42737  

55 26 2400  62400  1690  710  60492  8058  52434  

59 30 2400  72000  2302  98  67189  8136  59053  

  

预

测 

年

龄 

会

计

年

度 

年交保费 累计保费 风险保险费
进入个人账

户的价值 
账户价值 退保费用 现金价值 

中 

30 1 2400  2400  207  2193  2292  439  1853  

31 2 2400  4800  297  2103  4592  859  3733  

32 3 2400  7200  297  2103  6997  1280  5717  

33 4 2400  9600  297  2103  9509  1700  7809  

34 5 2400  12000  297  2103  12135  2121  10014  

35 6 2400  14400  297  2103  14878  2542  12337  

36 7 2400  16800  447  1953  17589  2932  14657  

37 8 2400  19200  447  1953  20421  3323  17098  

38 9 2400  21600  447  1953  23381  3713  19668  

39 10 2400  24000  447  1953  26474  4104  22370  

40 11 2400  26400  447  1953  29706  4495  25212  

45 16 2400  38400  774  1626  46315  6121  40195  

50 21 2400  50400  1173  1227  64732  7348  57384  

55 26 2400  62400  1690  710  84727  8058  76669  

59 30 2400  72000  2302  98  101476 8136  93340  

  

预

测 

年

龄 

会

计

年

度 

年交保费 累计保费 风险保险费
进入个人账

户的价值 
账户价值 退保费用 现金价值 

高 

30 1 2400  2400  207  2193  2325  439  1886  

31 2 2400  4800  297  2103  4693  859  3834  

32 3 2400  7200  297  2103  7204  1280  5924  

33 4 2400  9600  297  2103  9865  1700  8165  

34 5 2400  12000  297  2103  12687  2121  10566  

35 6 2400  14400  297  2103  15677  2542  13135  

36 7 2400  16800  447  1953  18688  2932  15756  

37 8 2400  19200  447  1953  21879  3323  18556  

38 9 2400  21600  447  1953  25262  3713  21549  

39 10 2400  24000  447  1953  28848  4104  24744  

40 11 2400  26400  447  1953  32649  4495  28154  



45 16 2400  38400  774  1626  53408  6121  47287  

50 21 2400  50400  1173  1227  78803  7348  71456  

55 26 2400  62400  1690  710  109699 8058  101641 

59 30 2400  72000  2302  98  138947 8136  130811 

 

注： 

1、上表所列相关数据均以假设的结算利率进行计算，低、中、高三档结算利率假设分

别为保证利率 2.5%、4.5%、6%。结算利率假设仅为方便说明、理解，并非保单确定值，实

际结算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假设。 

2、为了便于说明，假定合同生效日为 2016 年 1 月 1日，以后各交费日均为合同生效

日对应日；交费情况为假定，客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3、风险保险费于保费进入账户前一次性扣除。 

4、年交保费、累计保费、风险保险费、当年进入个人账户的价值为会计年度初的值，

账户价值、退保费用、现金价值为会计年度末且为结算后的值。 

5、退保费用是退保时需补交的税收优惠额度。不同客户的适用税率不同，税优额度不

同，退保费用也不同。 

6、演示数据保留整数。 

 

 

 

 
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

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

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